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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财政局文件

晋市财购〔2026〕8 号

晋城市财政局
关于做好 2026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

编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高质量按时完成 2026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编报工

作，山西省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做好 2026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

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购〔2026〕9 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

并补充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编报方式

2026 年采购信息编报工作继续沿用数据传导方式填报。每

一季度结束后，各采购单位通过“政采云”系统导出本单位基础

数据，将数据导入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，进行季度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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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数据的汇总上报。各采购单位要确保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

管理系统与“政采云”系统中基础信息、组织层级等准确一致。

二、按时完成政府采购数据填报

市级一级预算单位（主管部门）以及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

应于每季度结束后 5 日内，在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汇

总下属单位、下辖区划单位非涉密政府采购项目（含政府购买服

务项目）季报电子数据，报送至市财政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

局同时报送下辖区划政府采购投诉举报案件和政府采购专家库

及信息发布数据。2027 年 1 月 5 日前，合并季度采购项目数据，

生成年度电子数据进行上报,同时以书面形式向市财政局报送年

度报表和统计分析报告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每季度需填报地方财政部报表数据（政采云-基础数

据表提取的内容是每个合同的财政部报表内容），为了提高填报

数据的准确性，需在政采云签订线上合同时着重注意以下内容：

1.在电子卖场采购的项目，卖场备案之后，政采云还需备

案。政采云-合同管理-合同签订-备案-需录入财政部报表-根据

实际内容填写，在执行情况信息一栏中组织形式选择“集中采

购”；采购机构类型选择“集中采购代理机构”，采购方式选

择“框架协议”。

2.项目采购合同录入财政部报表数据时要按照采购合同内

容填写采购执行情况列表（中央品目要选择计划备案时的目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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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注意数量与金额需符合实际情况，如品目选择“台式计算机”

数量为 1，金额为 200 万元，存在明显错误。品牌，型号不可出

现“见合同”“见附件”等字样，需正确填写）。

3.组织形式及采购方式按照项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如有进

口产品，需正确填写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需填报至

山西省政府采购系统机构信息模块联系人信息中，如遇工作交接

需及时对信息进行更换。

（三）市级一级预算单位（主管部门）及各县（市、区）财

政局应确保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中所有单位按时完

成数据上报，如下属单位出现机构调整或合并导致无法上报数

据，需逐级汇总并以书面形式上报至市财政局。

（四）按“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”机构划分，各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负责督促及汇总各县（市、区）法院、检

察院的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数据。

（五）各单位自行登录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（中

国政府采购网www.ccgp.gov.cn-“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

统”）进行在线编报。政府采购情况基础数据的录入以政府集中

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（含

涉密采购）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为准。

（六）在编报过程中如遇政策咨询、系统操作等问题，请及

时向市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）反映，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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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56-2065596，政采云客服：95763，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

理系统电话：400-810-1996。

附件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6 年地方政府采购信息

统计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

晋城市财政局

2026 年 4 月 25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晋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4月 25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